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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2024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要求，认真履

行职责，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应有的作用，切实维护了公司和广大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 2024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审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 

公司审计委员会由三名独立董事组成，其中一名为专业会计人士。审计委员

会设召集人一名，由会计专业的独立董事担任。本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张

爱民先生、朱黎庭先生、唐斌先生三名独立董事，委员会召集人由张爱民先生担

任。审计委员会成员简介如下： 

张爱民：经济学硕士，会计学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中国资产

评估师、中国房地产估价师。曾任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教授、会计学系

主任、学校财务处处长、审计处处长，现任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教授。

2015 年起，担任中国成本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审计学会理事、中国教育会计学

会内控与风险管理专委会副主任。 

朱黎庭：本科学历，历任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任，现

任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主任。 

唐斌：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清华五道口金

融学院 EMBA；现任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首席投资官，上

海复星创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全部成员均具有能够胜任审计委员会工作职责的专业知识和商业经验。 

 

二、审计委员会的年度履职概况 

1、审计委员会会议的召开出席情况 



2024 年度审计委员会共召开 7 次会议，出席情况如下： 

委员姓名 本年应参加会议次数 亲自出席（次） 

张爱民 7 7 

朱黎庭 7 7 

唐斌 7 7 

2、审计委员会工作情况 

2024 年度，根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制

度》的要求，审计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审议定期报告，与公司财务部、管理层交

换意见，完成了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2024 年半年度报

告和 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审核，并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在 2023 年年度报告

工作中，审计委员会积极参与，主动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与年报审计师保持

沟通并形成书面记录，就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交换意见，保证了年报各项

工作的顺利进行。审计委员会认真审议聘请审计机构、内控评价与审计等事项，

对公司改善主营业务、完善内控、加强应收账款管理等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公司积极为审计委员会行使职权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并根据审计委员会的

要求协调组织各次会议，保证审计委员会与公司管理层沟通渠道的顺畅，及时了

解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规范运作情况。 

 

三、审计委员会的期后履职情况 

在 2024 年年报工作中，审计委员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要求，召开了与外部审计机构的单独沟通会议。

我们与外部审计机构沟通年报审计工作计划、审计关注事项，审阅公司编制的财

务会计报表并形成书面意见。同时，我们评估公司内控制度的有效性，审阅公司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外部审计机构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我们监督外部

审计机构勤勉尽责并对其审计工作予以评估总结，为公司聘请 2025 年度审计机

构提出了建议。 

 

 



四、总体评价 

报告期内，审计委员会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恪

尽职守、勤勉尽责地履行了审计委员会的职责。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